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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制史进程中礼与法的关系

孔德超 李豪乐 钟 娅 郭 梅
兰州理工大学，甘肃 兰州 730050

【内容摘要】在中国法制的发展进程中，礼和法都是维护社会和谐，国家稳定发展的有力工具。然而我们发现在中国历史

的发展进程中，礼和法呈现的是一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两者有时互为补充，有时相互矛盾，水火不容。礼和法正是在这样

一种复杂的关系下，共同促进了中国几千年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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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意思是泛指法律制度。它是相对于政

治制度、经济制度等而言的。法的本意是法律、

法令，后引申为标准、方法等意思。其是指体现统

治阶级的意志，国家制定和颁布的公民必须遵守

的行为规则，也指处理事物的手段。礼的本意为敬

神，后引申为表示敬意的通称。礼的含义比较丰

富，它既可以指表示敬意和隆重而举行的仪式，也

可泛指社会交往中的礼貌礼节，是人们在长期的

生活实践中约定俗成、共同认可的行为规范。还特

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级森严的社会规范和道

德规范。在《中国礼仪大辞典》中，礼定义为特定

的民族、人群或国家基于客观历史传统而形成的

价值观念、道德规范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典章制度

和行为方式。礼的本质是“诚”，有敬重、友好、

谦恭、关心、体贴之意。“礼”是人际间乃至国际

交往中，相互表示尊重、亲善和友好的行为。在中

国法制的历史中，礼和法表现出一种相互融合互

为补充的关系。当然，这种融合与发展进程并非一

蹴而就，其经历了一段相当长的磨合期。下面我们

将通过分析中国法制史上的几个经典案例，通过

这几个案例来展现和分析中国古代法和礼的关系。

首先第一个案例是夏桀篡位案。在夏启建立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夏朝之前，生活在黄河流

域的各部落间实行的是一种“传贤”的王位继承

制，但自从夏启篡位建夏后，在它之后的几千年的

朝代更替中一直都实行的是王位继承制，“传贤”

的制度也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夏桀的篡位对于

中国历史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因为他不但改变

了长期以往的传位制度也向我们发出了其他方面

的社会发展的信号。在了解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

的关系后，今再回看夏启篡位建立夏朝，应该不能

说夏启的篡位行为是不道德的。夏启篡位是历史

发展的表现，是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原始

社会的生产力低下，生活范围也是局限在小范围

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部落越来越大，对统治者

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这时候在根据以往的传位

制显然不能适应新的要求，部落的管理也要求有

规范性的“法律”来为人们的行为做出规范，单

单靠“礼”已经不足以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夏

启篡位正是发生在这样一个时期，所以应当可以

说夏启篡位是社会发展的表现，是生产力发展的

必然要求。

第二个案例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车裂商鞅

案。每次谈及商鞅，都会为古人在千年之前推出的

思想振奋。商鞅是推崇法家思想的改革家，商鞅改

革对中国历史上特定时期社会的发展做出过重要

的贡献，其中的诸多改革思想依然为后世很多朝

代的改革者所吸收借鉴，对当今的法制建设也有

相当的借鉴意义。但就这样一个伟大的改革者，却

没能得到历史的重视，最终落得被车裂的结局，

实在让人感到惋惜。商鞅改革促进了秦国国力的

发展，为秦国统一中原奠定了厚实的基础，但随着

改革的步步推进，他难免触犯到当时某些群体的

利益，在这个关键时刻，统治者不仅不能站出来支

持，甚至也站出来反对，既然统治者都站出来反

对，那作为改革者的商鞅本人结局也就是注定了

的。商鞅改革的本质是好的，但在当时那种国家体

制下，也注定了他的失败。从商鞅改革中，我们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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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到在这段时期里，统治者是重视法的作用而忽

视礼的作用。当然这也与当时的社会现状相符，在

诸侯争霸，群雄并起的年代，统治者要求的是富国

强兵，一统中原，对于礼的约束就相对忽视。最终

商鞅改革失败，被自己制定的法律杀死，也传递出

一个信号，一个社会长期的采取严刑峻法，而不重

视社会礼俗的作用是会导致社会的畸形发展的，

秦朝统一中原后在短暂的时间内就灭亡也证实了

这一点。

下面分析的是阿云之狱。对于阿云之狱案件

的处理情况，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得出的解读结

论是不同的。从适用法律解读出发，会讨论到法

律和皇帝旨意效力谁先谁后的问题。从定罪角度

出发，会讨论到守丧期间婚姻关系是否有效，由此

关系到定何种罪名的问题；从判刑角度出发，会讨

论到是否构成自首以及如何判处刑罚的问题。从

法律适用出发，我认为法律制度是优于皇帝旨意

的，皇帝旨意也不能违背法律的规定，但皇帝旨意

却可以在法律的意义范围内作出解释，相当于现

在的司法解释。至于婚姻关系是否有效，得回到当

时的社会和法律制度上讨论，守丧期间的婚姻约

定当属无效。在讨论如何处罚上，不论是古代社会

还是当今法制社会，自首减刑都应该得到社会和

法律的认可，这也是建设法制社会所要求的，但不

管从何种角度看，我们都可以清晰的看见在案件

的处理过程中，礼和法是出现了相互融合与补充

的状况的，甚至有出现矛盾的地方。

最后分享的案件是梁悦复仇案和徐元庆复仇

两个案例。这两个案件有极其相似的地方，两个案

件都是因为血亲复仇所引起。在中国法制史的发

展中，法和礼都是维护社会良好秩序的工具，两

者都是服务于社会和谐稳定，本是不该发生冲突

的。但在唐朝礼和法却发生了冲突。对于血亲复仇

在每个朝代的观点各有特色，有同意也有反对。

梁悦父亲被人杀害，为了为父亲报仇，梁悦亲手杀

了杀父仇人，自己也选择自首。在唐朝法律上，杀

人是要处死刑的，但礼上为父报仇又是礼仪倡导

的，一方面是法律的适用，一方面是礼仪的约束，

为此在处理案件时很容易产生冲突。在法和礼产

生冲突时我们该何去何从呢？从当时的处理结果

看，社会对血亲复仇是持认可态度的，但是又不至

于倡导，因此发生血亲复仇也是可以理解的。徐元

庆复仇案和梁悦复仇案极为相似，两个案件都是

为父报仇所引起。两者所体现的争议也都是极为

相似的，都是体现了当时社会法和礼的冲突。法

和礼虽然都是为维护社会秩序，但在处理案件时

候，法和礼是会产出冲突的。在产生冲突时裁判长

应该从当时的社会情况出发，在法和礼之间有所

侧重。血亲复仇虽然在当今社会是不被允许的，但

在历史上确有其存在的社会基础。就是在现在社

会，虽然我们不认可血亲复仇，但当这种情况出现

时，也应当在保证法律的威信和适用的前提下给

予相应的考虑。

通过分析以上案例，我们不难看出，在中国历

史上，法和礼都是维护社会和谐和国家安定的社

会规范，法和礼呈现的是一种相互融合，相互互补

的状态。在法制的思想中渗透着浓浓的儒家礼的

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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